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历史学专业辅修学位人才培养方案 

（适用于 2021级） 

一、培养目标 

历史学（师范）专业立足肇庆、面向广东，培养思想政治素

质过硬、师德高尚，教育情怀深厚，身心素质和人文素养良好，

掌握历史学基本理论、基本知识和基本技能，熟悉现代教育理念

和技能，具备终身学习能力，能够胜任区域中学历史学科教学、

教研等相关工作的合格中学教师。本专业毕业生具有如下目标预

期： 

1.具有职业理想、职业认知和奉献精神； 

2.能综合运用专业知识和技能解决教学问题，熟练驾驭历史

课堂教学； 

3.熟悉班主任工作的原理、方法，具备德育管理能力； 

4.能追踪国内外中学历史教育教学前沿动态，提高历史教育

教学水平，实现自我发展。 

二、培养要求 

1.思想政治素质过硬，具有正确的历史观、民族观、国家观、

文化观，具有良好的职业道德修养，为人师表。【师德规范】 

2.具有明确的职业认知，热爱教师工作，关爱学生，甘于奉

献。【教育情怀】 

3.掌握历史学的基本知识、基本原理和基本技能，了解本学

科领域的理论前沿及发展动态，初步掌握历史学基本研究与分析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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方法。了解与本专业相关的人文科学、社会科学和自然科学，具

备运用本专业知识独立思考，发现、分析、解决问题的能力，具

有一定的批判性思维能力。【学科素养】 

4.掌握教育学、心理学的基础知识和基本原理，初步掌握教

学各环节及特点，具备“三字一话”的教学基本技能，初步具备

教育调查、教学反思和教学研究能力。【教学能力】 

5.熟悉班主任工作，具有从事班主任工作的实际能力。具备

组织主题班会能力和指导学生社团活动的能力。【班级指导】 

6.培养学生的良好行为习惯、语言习惯，能结合历史教学贯

彻思想教育。【综合育人】 

7.具有不断获取新知识，快速跟踪学科发展和社会发展新变

化的能力和创新能力，能进行职业生涯规划。【学会反思】 

8.能够清晰、有条理的表达，就教育教学问题与学生、同行

及学生家长、社会公众进行有效沟通和交流。能够理解学习共同

体的意义，在学习共同体中承担个体、团队成员以及负责人的角

色。【沟通合作】 

三、主干学科 

中国史、世界史。 

四、核心课程 

中国古代史（上、下）、中国近代史（上、下）、中国现代史、

世界古代史、世界近代史、世界现代史、世界当代史、（历史）学

科教学设计与研究、史学概论、中国历史要籍介绍及选读。 

五、专业教学计划表 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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课程
性质 

课程 
模块 

课程编号 课程名称 
学
分 

标准
总学
时 

总学时分配 
开设
学期 

考核
方式 

备注 理论 
学时 

实践 
学时 

专业
教育 

专业
学科
基础
课 

142114 中国古代史（上） 2 32 28 8 1 考试 
辅修专业及辅修课程要

求修读 

142115 中国古代史（下） 2 32 28 8 2 考试 
辅修专业及辅修课程要

求修读 

142116 中国近代史（上） 2 32 28 8 3 考试 
辅修专业及辅修课程要

求修读 

142117 中国近代史（下） 2 32 28 8 4 考试 
辅修专业及辅修课程要

求修读 

142118 中国现代史 2 32 28 8 5 考试 
辅修专业及辅修课程要

求修读 

142119 世界古代史 4 64 56 16 1 考试 
辅修专业及辅修课程要

求修读 

142120 世界近代史 2 32 28 8 2 考试 
辅修专业及辅修课程要

求修读 

142121 世界现代史 2 32 28 8 3 考试 
辅修专业及辅修课程要

求修读 

142122 世界当代史 2 32 28 8 4 考试 
辅修专业及辅修课程要

求修读 

142123 史学概论 2 32 28 8 3 考试 辅修要求专业修读 

142124 
中国历史要籍介绍及选
读 

3 48 42 12 2 考试 辅修专业要求修读 

142125 中国史学史 2 32 28 8 2 考查 辅修专业要求修读 

142126 西方史学史 2 32 28 8 4 考查 辅修专业要求修读 

专业
核心
课 

142127 史学论文写作 1 16 6 20 5 考查  

142132 中国政治制度史 2 32 28 8 7 考查  

142133 西方政治制度史 2 32 28 8 7 考查  

专业
选修
课 

142140 国际关系史 2 32 28 8 7 考查  

142148 历史文献检索 1 16 10 12 1 考查  

142150 岭南文化概论 2 32 28 8 5 考查  

142137 明清史 2 32 28 8 3 考查  

教师
教育
课 

142153 学科教学研究与设计 3 48 48 0 5 考试 辅修专业要求修读 

小计 44       

实践教学 
142163 历史学科教学法实践 2 32 4 56 5 考查  

142166 毕业设计（论文） 8 12W 0 12W 8 考查  

总 计 54       

注：1.标准总学时=学分×16=理论学时+实践学时/2； 

2.本专业标准总学时为 864 学时； 

3.若课程为辅修专业或辅修课程要求修读的课程，在“备注”一栏中说明。 

六、学分与学位授予 

学生在校期间，修满主修专业培养方案规定的学分，获得主修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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专业毕业资格和学位授予资格时，完成辅修学士学位教学计划所规

定的课程学习任务，修满 54 学分，可申请辅修学士学位，符合授

予条件者可以授予历史学士学位（辅修）。 


